社会公众征求意见采纳情况表
	序号
	被征求对象
	归纳后意见
	是否采纳
	理由或依据

	1
	市民"**正悟 "
	1、建议居民委员会积极组织力量进行全面整治广场舞噪音。
2、支持政府对污染、扰民、严重影响孩子们的静学习环境大力开展整治工作。
	不予采纳
	1、《暂行办法》已对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广场舞活动管理过程中的职责予以明确，参见于第五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及第十六条等内容。
2、针对广场舞噪声扰民等问题，《暂行办法》第三章“规范要求”已对开展广场舞活动所涉及的场地、时间、音量分贝等内容作出明确的限制要求，有助于促进广场舞健康、文明、有序的开展。

	2
	市民肖先生/女士
	1、广场舞噪音扰民矛盾突出，群众投诉很多次也无法处理，建议明确执法部门。
2、对于部分特殊行业的工作者，广场舞早八点晚八点的活动时间不合理。
	部分采纳
	1、《暂行办法》第二章已对广场舞活动管理的职能部门及其分工作进行了明确规定。
2、基于社会活动的多样性，且没有统一特定的工作及休息时间，《暂行办法》不宜对广场舞的活动时间作过于严格的禁止性限制，要充分考虑市民和广场舞爱好者的合法权益和合理要求。在充分调研和听取社会公众意见后，《暂行办法》对广场舞的活动时间作了进一步合理限制。

	3
	市民"houwh"
	1、广场舞活动时间，与每天晚上7点~9点正值学生在家学习写作业的时间冲突。
2、使用家用电器、乐器或者进行其他娱乐活动时，所产生严重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过大音量的声音，应当控制音量或者采取其他有效措施，避免对周围居民造成环境噪声污染。
	部分采纳
	1、部分采纳关于调整广场舞活动时间的意见，理由如前所述。
2、《暂行办法》所调整的对象为“广场舞活动”，对于居家使用电器、乐器等行为所产生的过大音量并不属于本办法所调整范围，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有关规定予以调整。

	4
	市民"Haley"
	1、建议将卡拉OK列入《暂行办法》调整范围。
2、建议限制广场舞活动的时间及音贝。
3、建议广场舞团队放音乐自带音贝测试器，并公示测试器。
	部分采纳
	1、部分采纳关于调整广场舞活动时间的意见，理由如前所述。
2、针对广场舞噪声扰民等问题，《暂行办法》第三章“规范要求”已对开展广场舞活动所涉及的场地、时间、音量分贝等内容作出明确的限制要求，对于自带音贝测试器，不宜在《暂行办法》作强制性规定。

	5
	市民梁先生/女士
	 1、建议广场舞活动区域两侧配备至少2台以上且完好的合格噪音测量仪，放置在明显可见的位置。以方便群众监督。
2、建议在居民小区内组织开展广场舞活动的组织者向物业报备并签订活动场地使用协议前缴纳每年200元（或缴纳2台合格的噪音测量仪），交钱后有物业用此项基金采购噪音测量仪。
3、建议规定物业必须监督测量广场舞噪音，使活动符合《惠州市广场舞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的有关规定。
4、建议增加关于居民小区内物业未尽到应尽的管理责任，对其进行罚款处罚的内容。
	不予采纳
	1、《暂行办法》第十八条已明确规定广场舞场所应设置噪声监测自动报警设备，对于监测设备的数量，具体执法部门可根据广场舞活动的场地大小进行合理配置，不宜在本办法中作强制性规定。
2、物业作为部分广场舞活动场地的管理者，《暂行办法》已在第十八条第二款对其提出应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场舞活动管理工作的要求。
3、本《暂行办法》作为规范性文件，不得在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加重行政相对人的义务，因此不宜对居民小区内组织开展广场的广场舞爱好者提出缴纳费用的要求，以及增加关于对未尽到管理责任的物业进行处罚的内容。

	6
	惠城区东湖苑居民
	 1、建议在生活区内广场舞不允许使用外放音箱设备，并在生活区张贴明显标语，标识。
2、政府，社区，物业管理单位应引导、广场舞活动团体在生活区外进行需要外放音箱的活动，或强制活动参与者使用蓝牙耳机接收音响信号，不致影响他人。
	不予采纳
	1、根据民事行为“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由于无上位法规定在生活区内广场舞不允许使用外放音箱设备，本《暂行办法》作为规范性文件也不得在无上位法依据的情况下，加重行政相对人的义务，因此不宜对此作出强制性规定。
2、《暂行办法》第九条已针对开展广场舞活动所使用的音响设备及分贝作出了限制规定，同时亦鼓励广场舞活动爱好者开展活动应佩戴无线耳机等音响器材。

	7
	市民"普通群众"
	1、广场舞时间设定，应综合特殊人群的作息规律出发。建议将工作日的早上7：00——9：00，晚上时间设立为18：00——20：00。法定节假日早上8点30——9点30，晚上可调整为18：00——20：30。
2、考虑到广场舞的分贝问题，强烈建议要求错峰跳舞。建议要求各个团队到相关单位进行备案。建立联络团队。实行错峰跳舞机制。
3、当出现违反管理办法时候，应有快速响应、快速解决的机制。建议将响应电话，公示在各个允许进行广场舞的地方，以及各种监督渠道。
4、办法的实行，建议覆盖惠州各区县。
	部分采纳
	1、部分采纳关于调整广场舞活动时间的意见，理由如前所述。
2、《暂行办法》第十七条已对广场舞活动的团体、组织或个人提出应当与广场、公园管理机构、物业管理单位等场地所有人或管理人签订非经营性场地使用协议的要求，对于错峰跳舞机制由管理协议进行约定，不宜在《暂行办法》中作强制性规定。
3、《暂行办法》第十八条已明确规定广场舞场所应设置温馨提示牌，公示包括活动时间、范围、投诉热线等内容。
4、《暂行办法》所明确的适用范围，已包括惠州市各县区的建成区区域。

	8
	市民"清聆" 
	1、应该把使用音响器材在公共场地演唱、直播等行为也纳入该暂行办法。
2、各公园、广场等应该设立声音分贝采集器并即时显示（南湖公园设有该设备），以达到监管效果。
	部分采纳
	《暂行办法》第十八条已规定广场舞场所应设置噪声监测自动报警设备。

	9
	市民"一棵树" 
	1、对于产生噪声的广场舞必须要远离住宅、学校，坚决杜绝扰民。
2、不占用公共道路，不影响交通或妨碍他人正常通行。引导广场舞去公园、开阔的公共场所。
	不予采纳
	1、关于广场舞必须要远离住宅、学校的意见不予采纳。理由如下：①在住宅小区、学校等场地禁止开展广场舞活动并无上位法依据。②根据《文化部、体育总局、民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引导广场舞活动健康开展的通知》关于发掘利用城乡商业广场、企业和社区场地、边角空地等社会场地资源，盘活现有场地存量的文件精神，广场舞活动并未被禁止在居民小区等空地开展，反而提倡各社区为广场舞活动的开展发掘并盘活空地资源。③对于广场舞活动开展的场所、时间及音响设备所产生音量分贝的限值，《暂行办法》第三章“规范要求”已在充分调研和按照《声环境质量标准》要求的基础上作出了合理限制，有助于促进广场舞健康、文明、有序的开展。
2、其他意见，在《暂行办法》已设置有相应条款内容。

	10
	众多广场舞爱好者联合来信
	1、建议在不扰民的基础上将广场舞活动所产生的噪音分贝放宽至60分贝。在远离住宅区的场所（比如市民公园）建议放宽到75分贝。
2、鉴于18：30正值吃饭时间，建议将广场舞晚上的活动时间调整为19点-21点15分。
	部分采纳
	1、关于广场舞噪音分贝的限制暂无明确的上位法依据，《暂行办法》所规定的音量分贝限值是按照《声环境质量标准》要求，对广场舞活动场地进行声功能区划分后作出的噪音分贝限值。
2、部分采纳关于调整广场舞活动时间的意见，理由如前所述。

	11
	市民"xx"
	1、建议在公园设置分贝检测仪，超过60分贝，由公园广场物业人员巡查，找到扰民的发出声音者，进行没收发声设备及罚款。
2、建议禁止在广场K歌，歌声扰民，并针对露天KTV唱歌，与直播唱歌扰民活动，进行警告、没收发声设备与罚款。
3、晚上9.30后对公园进行熄灯，减少人员活动。
4、建议增加关于以上措施如若有扰民者不配合执行，场地管理人员必须进行报警处理的处罚内容。
	部分采纳
	1、《暂行办法》第十八条已明确规定广场舞场所应设置噪声监测自动报警设备，并在第二十七条设置了相应的罚则内容。
2、关于公园熄灯、人员活动的管理并不属于《暂行办法》的调整范围，应由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3、《暂行办法》第二十四条已明确规定广场舞活动场地管理单位对广场舞活动具有监督管理的职责，包括及时制止不合规行为、向有关部门报告等。

	12
	市民"拍拍" 
	建议将广场舞早上的活动时间定为早上8：00—10：00、晚上18：30-20：00
	部分采纳
	基于社会活动的多样性，且没有统一特定的工作及休息时间，《暂行办法》不宜对广场舞的活动时间作过于严格的禁止性限制，要充分考虑市民和广场舞爱好者的合法权益和合理要求。在充分调研和听取社会公众意见后，《暂行办法》对广场舞的活动时间作了进一步合理限制。

	13
	市民"红双喜" 
	建议将广场舞早上的活动时间定为早上8：00—10：00、晚上18：30-20：00
	部分采纳
	同上。

	14
	市民欧阳先生/女士
	建议合理设置广场舞的活动时间，不宜太早和太晚。
	不予采纳
	同上。

	15
	市民（邮箱尾号1357）
	1、建议广场舞活动噪音分贝限制在40-50分贝以内。
2、建议禁止周末早上开展广场舞活动，同时晚上的活动时间建议调整为17:30－20:30。
	部分采纳
	1、关于广场舞噪音分贝限值的意见不予采纳，理由如前所述。
2、部分采纳关于调整广场舞活动时间的意见，理由如前所述。

	16
	市民"齐舞飞扬" 
	1、建议适当放宽广场舞活动噪音分贝的限值。
2、建议将晚上的广场舞活动时间调整为19：30至21：30的时间段。
	部分采纳
	同上。

	17
	市民袁先生/女士
	1、建议限制广场舞活动时间及音响噪音分贝。
2、建议明确投诉渠道，并形成常态化执法。
3、针对部分有租赁收入的广场舞活动场地，合理安排收支用于长期管理噪音的项目。
	不予采纳
	1、关于限制广场舞活动时间、音响噪音分贝以及进一步明确投诉渠道的意见，《暂行办法》已设置有相应条款，并作出明确规定。
2、由于如何利用租赁收入属于商业行为，本办法不宜作出强制性规定，应当由租赁收入所有者自行支配。

	18
	市民"绘画画" 
	1、建议开展活动广场舞的非法定节假日以及周末早上时间改为8:00-10:00，晚上建议压缩为18:30-20:00。
2、建议居民生活区附近安装分贝检测仪，如超过规定分贝可自动报警。
3、建议如需使用居民生活区及其附近街道、广场、公园等区域开展广场舞活动的人员，由街道或社区进行登记，禁止在非广场舞活动允许区进行广场舞活动。
4、建议联合执法部门明晰处罚标准，对广场舞噪音扰民者进行处罚。
	部分采纳
	1、部分采纳关于调整广场舞活动时间的意见，理由如前所述。
2、《暂行办法》第十八条已明确规定广场舞场所应设置噪声监测自动报警设备，并在第二十七条设置了相应的罚则内容。
3、关于开展广场舞活动人员应进行登记管理的意见，《暂行办法》第十六条已有相关规定。
4、《暂行办法》所规定的处罚均有上位法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也已对处罚进行了明确规定，《暂行办法》属于规范性文件，无设置行政处罚的权限。

	19
	市民胡先生/女士
	针对广场舞噪音扰民问题, 建议结合活动地点及当地环境等进行限制。
	不予采纳
	《暂行办法》已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要求，对广场舞活动场地进行声功能区划分，并明确相应的噪音分贝限值。

	20
	市民朱先生/女士
	1.对广场舞的组织者进行登记管理:每个广场舞团体的组织者需到跳舞地点的所在社区进行登记，登记的内容包括:组织者姓名及身份证号，跳舞的地点及大概人数。
2.根据跳舞地点距离居民楼的远近核定音响播放的最大分贝并缴纳保证金。
3.对于违反规定擅自提高音量，超过核定的音响分贝的，一经发现或被投诉。没收保证金，屡次不纠正的，上报国家征信系统，作为信用不良记录。
4.要禁止在广场K歌，歌声扰民，且唱的很难听，容易引发心脏病
	部分采纳
	1、关于开展广场舞活动人员应进行登记管理的意见，《暂行办法》第十六条已有相关规定。
2、《暂行办法》已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要求，对广场舞活动场地进行声功能区划分，并明确相应的噪音分贝限值。同时《暂行办法》第十八条已明确规定广场舞场所应设置噪声监测自动报警设备，并在第二十七条设置了相应的罚则内容。
3、关于增加收取保证金或列入信用系统作为惩罚内容的意见不予采纳。根据《文化部、体育总局、民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引导广场舞活动健康开展的通知》文件精神，广场舞活动管理的工作原则主要是以扶持、引导、规范为重点，同时《暂行办法》并不属于地方性法规，而是规范性文件，因此惩罚作为广场舞活动管理工作的执法末端，不应在无上位法依据的情形下，创设处罚内容从而加重相对人义务。

	21
	市民"dengxl" 
	建议限制或禁止小区空地开展广场舞活动，影响小孩学习及居民休息。
	不予采纳
	关于禁止在住宅小区开展广场活动的意见不予采纳，理由如前所述。

	22
	市民"jpchen1976"
	提请解决下角文星公园广场每天早晚开展唱歌跳舞等广场舞活动噪声扰民的问题。
	不予采纳
	所提意见属于投诉反映，并未对《暂行办法》内容提出针对性修改意见。

	23
	市民"shanshan" 
	1、提请解决下角文星公园广场每天早晚开展唱歌跳舞等广场舞活动噪声扰民的问题。
2、建议将广场舞活动时间定为早上8：00—10：00、晚上18：30-20：00。
	部分采纳
	1、所提第一点意见属于投诉反映，并未对《暂行办法》内容提出针对性修改意见。
2、部分采纳关于调整广场舞活动时间的意见，理由如前所述。

	24
	市民（邮箱尾号1502）
	1、提请解决下角文星公园广场每天早晚开展唱歌跳舞等广场舞活动噪声扰民的问题。
2、建议将广场舞活动时间定为早上8：00—10：00、晚上18：30-20：00。
	部分采纳
	1、所提第一点意见属于投诉反映，并未对《暂行办法》内容提出针对性修改意见。
2、部分采纳关于调整广场舞活动时间的意见，理由如前所述。

	25
	市民程先生/女士
	1、建议在广场设立能显示噪音量的LED屏，便于公安部门执法。
2、制定一个广场管理办法，办法对广场舞等各种产生噪音的活动进行限制，管理，并且把这个管理办法用宣传栏，广告牌的形式公告出来。公告的内容包括广场的管理单位，联系人及电话。
3、不论打篮球还是广场舞，早上活动时间都不应该太早。
	不予采纳
	1、《暂行办法》第十八条已明确规定广场舞场所应设置噪声监测自动报警设备。
2、《暂行办法》第十六条已明确规定开展广场舞活动人员应进行登记管理，同时第十八条亦规定广场舞场所应设置温馨提示牌，公示包括活动时间、范围、投诉热线等内容。
3、关于调整广场舞活动时间的意见不予采纳，理由如前所述。

	26
	市民"一位被困扰的市民"
	1、建议将使用设备唱卡拉OK和使用乐器等文化活动形式纳入《暂行办法》调整范围。
2、建议禁止小公园开展广场舞活动，同时应当明确执法主体。
	部分采纳
	关于禁止在住宅小区开展广场活动的意见不予采纳，理由如前所述。

	27
	市民"热心市民"
	建议将个人户外演唱也纳入管理。
	采纳
	已纳入。

	28
	市民马先生/女士
	1、建议第一条增加《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办法》、《广州市公园条例》等规定作为制定依据。
	不予采纳
	基于立法规范要求，一般是将重要的依据列进起草文件中，而不宜将所有制定依据全部列入，本办法在起草过程中已将《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办法》作为起草依据。此外，《广州市公园条例》并不属于惠州市规范性文件的上位法，不能将其作为起草依据。

	
	
	2、建议禁止广场舞在住宅小区活动，限制在城市商业广场活动。
	不予采纳
	禁止广场舞在住宅小区活动以及限制在城市商业广场活动的意见不予采纳。理由如下：①在住宅小区、城市商业广场等场地禁止开展广场舞活动并无上位法依据。②根据《文化部、体育总局、民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引导广场舞活动健康开展的通知》关于发掘利用城乡商业广场、企业和社区场地、边角空地等社会场地资源，盘活现有场地存量的文件精神，广场舞活动并未被禁止在居民小区等空地开展，反而提倡各城乡商业广场、社区为广场舞活动发掘、盘活空地资源。③《暂行办法》第三章“规范要求”已对开展广场舞活动的场所、时间及音响设备所产生音量分贝的限值等内容，作了明确规定。

	
	
	3、建议进一步细化并明确乡镇、街道的工作职责。
	不予采纳
	《暂行办法》第五条已对乡镇、街道的工作职责进行了规定。

	
	
	4、建议参照上位法依据，完善公安机关、生态环境部门的法定职责。
	不予采纳
	《暂行办法》第六条已对公安机关、生态环境部门等有关部门的职责进行了明确规定。

	
	
	5、建议将提倡性佩戴戴机代替音响，修改为强制佩戴。
	不予采纳
	根据民事行为“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由于上位法并未明确强制公民在开展广场舞活动时应当佩戴耳机，或者要求其自行购买检测设备等。本《暂行办法》作为规范性文件，在无上位法依据的情况下不宜对此作出强制性要求，加重相对人的义务。此外，办法第九条也提出了鼓励广场舞爱好者开展活动时佩戴无线耳机设备。

	
	
	6、建议将广场舞活动的开展时间限制在1小时内。
	不予采纳
	基于社会活动的多样性，且没有统一特定的工作及休息时间，《暂行办法》明确的广场舞活动时间已是建立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所作出的规定。同时办法也不宜对广场舞的活动时间作过于严格的禁止性限制，要充分考虑市民和广场舞爱好者的合法权益和合理要求。

	
	
	7、建议依据《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办法》等规定，在办法第十五条增加：“对经公安部门依法批准可以进行广场舞活动的组织进行实名登记建立信息台账。”
	不予采纳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以及《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城市市区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娱乐、集会等活动，使用音响器材可能产生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过大音量的，必须遵守当地公安机关的规定。”使用过大音量的音响器材才需要遵守当地公安机关的规定。《暂行办法》第九条已明确限制开展广场舞活动不得使用高音广播喇叭等音响器材，因此办法并不存在上述条款所规定的情形。
此外，《暂行办法》也不能在无上位法依据的情况下对广场舞活动的组织应经公安部门审批作出强制性规定。

	
	
	8、建议将有关噪声检测仪及自动报警设备由政府投入配置修改为由广场舞活动参与者自行筹集，并对设备产权进行明确。
	不予采纳
	根据民事行为“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由于上位法并未明确强制公民在开展广场舞活动时应当自行购买检测设备等。本《暂行办法》作为规范性文件，在无上位法依据的情况下不宜对此作出强制性要求，加重相对人的义务。

	
	
	9、建议明确投诉渠道的主管部门。
	不予采纳
	《暂行办法》第二十五条已明确各县区应当建立投诉机制，同时在第十八条也对广场舞场所管理者提出要公示投诉热线的要求。

	
	
	10、建议对部分条文的语句规范进行完善。
	部分采纳
	部分意见采纳，参见具体条款。

	29
	市民杨先生/女士
	1、建议对广场舞活动场地进行规划。
2、建议对广场舞活动时间进行限制。
3、建议对广场舞活动所使用音响器材音量进行限制。
	不予采纳
	《暂行办法》第三章“规范要求”已针对广场舞活动所涉及的活动场地、活动时间、音响器材音量分贝等作了合理限制的要求，有助于促进广场舞健康、文明、有序的开展。

	30
	市民"小灵仙" 
	1、希望有一个专门的部门管理，建立专门管理的队伍，配备专门管理的工具。
2、建立投诉专线，投诉效率可以提高。
3、规定广场舞严禁区域、时间、分贝等。
4、建立严格的惩治措施，比如没收音箱，从重罚款，上告子女单位、本人退休单位，拘留等，甚至于上征信。
5、建立广场舞队伍登记制度，规定广场舞队伍需要进行登记，领队、队员信息，场地等。
	不予采纳
	1、《暂行办法》第三章和第四章已对职能部门分工、限制广场舞活动区域、时间、分贝、建立投诉机制和队伍登记制度等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
2、将纳入征信系统列入惩罚机制无明确上位法依据，《暂行办法》作为规范性文件，不宜在无上位法依据的情形下，创设处罚内容、加重相对人义务。同时，根据《文化部、体育总局、民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引导广场舞活动健康开展的通知》文件精神，广场舞活动管理的工作原则主要是以扶持、引导、规范为重点，惩罚措施应属于执法末端。

	31
	市民"1663650"
	建议新增：广场舞活动区域空间、使用的时间和行为规范等须由广场舞活动责任人向场地管理权人或者利益相关者申请并获得同意方可开展广场舞活动。
	不予采纳
	《暂行办法》第十六条已对各广场舞活动的责任人明确提出了应当到广场舞活动所在地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登记，签订自律承诺书、与场地所有人或管理人签订非经营性场地使用协议的要求。

	32
	市民"1674115"
	1、建议将使用音响器材在公共场地演唱、直播等行为也纳入《暂行办法》。
2、各公园、广场等应该设置声音分贝采集器并即时显示（南湖公园设有该设备），以达到监管效果。
	部分采纳
	关于应当设置声音分贝采集器的意见，《暂行办法》第十八条已明确规定广场舞场所应设置噪声监测自动报警设备。

	33
	市民"1674394"
	建议将公园大分贝唱歌扰民的活动也纳入《暂行办法》。
	采纳
	已纳入。

	34
	市民"1677462"
	明确惩戒措施和单位。
	不予采纳
	《暂行办法》第二章和第五章均已对广场舞活动管理工作的职能部门以及违反《暂行办法》的法律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

	35
	市民"1677718"
	建议将广场舞活动的晚上截止时间限制在8点30分。
	部分采纳
	部分采纳关于调整广场舞活动时间的意见，理由如前所述。

	36
	市民"1678744"
	1、由于噪音分贝值规定了夜间45分贝，建议对“夜间”进行明确。
2、将广场舞活动的早上时间限制在9-11点。
	不予采纳
	1、《暂行办法》第十条已明确了广场舞活动的夜间开展时间。
2、基于社会活动的多样性，且没有统一特定的工作及休息时间，《暂行办法》不宜对广场舞的活动时间作过于严格的禁止性限制，要充分考虑市民和广场舞爱好者的合法权益和合理要求。

	37
	市民"1679384"
	建议将广场舞活动的晚上截止时间限制在8点。
	部分采纳
	部分采纳关于调整广场舞活动时间的意见，理由如前所述。

	38
	市民"1680980"
	建议限制广场舞活动在篮球场空地开展。
	不予采纳
	《暂行办法》第十七条已明确开展广场舞活动的团体、组织或个人，应当与广场、公园管理机构、物业管理单位等场地所有人或管理人签订非经营性场地使用协议，因此关于广场舞活动是否能在篮球场开展，由场地管理者或所有人与广场舞爱好者通过协议约定。

	39
	市民"yellowfy" 
	1、建议做好做好避免噪声扰民的工作, 及时控制噪音。
2、建议建立长效机制控制违反办法的行为，如被警告3次以上，可惩罚打扫马路之类的社会劳动或是上课学习或限10天不可进入该公园及公园内公示。
3、建议配备有实时摄像头无人机巡视及减话。
4、与社区居委会合作, 对于多次不改者上前做思想。可招幕志愿者或周边社区居民共同监督。
	不予采纳
	1、针对广场舞噪声扰民等问题，《暂行办法》第三章“规范要求”已对开展广场舞活动所涉及的场地、时间、音量分贝等内容作出明确的限制要求，有助于促进广场舞健康、文明、有序的开展。
2、《暂行办法》第五章所明确的罚则内容均有明确的上位法依据，办法作为规范性文件，无设置处罚的权限。
3、《暂行办法》已对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进行了明确规定，配备有实时摄像头无人机巡视、减话及思想教育等具体执法措施由相关部门根据自身执法需要执行，办法不宜作出强制性规定。

	40
	市民"FISH"
	1、各机关单位应落实好具体的管理措施。
2、对于广场舞活动管理，建议落实网格化，管理范围应具体落实到某个公园或某个小区。
3、建议政府机关单位组织集体采购广场舞耳机，为广大中老年人的广场舞活动提供物质帮助。
	不予采纳
	1、《暂行办法》已对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进行了明确规定。
2、办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已明确广场舞活动责任人或组织应当到广场舞活动所在地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签订自律承诺书，与广场、公园管理机构、物业管理单位等场地所有人或管理人签订非经营性场地使用协议，建立了属地管理的工作机制。
3、组织集体采购广场舞耳机属于具体执法措施，应由相关部门根据自身执法需要执行，同时采购涉及财政资金使用，本办法作为规范性文件，不宜作出强制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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